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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为人父母，我们当然要为子女将来的人生负
责，从生活点滴中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从
身边琐事上教育、引导他们诚实守信、脚踏
实地、克勤克俭。如此，他们才能在漫长的人
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但遗憾的是，不合
格的父母却仍有许多。

据媒体报道，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
江苏扬州公安机关先后接到多家商店报案，
称店内多种物品被盗。公安机关调查后认
定，上述商店丢失的物品共有20种，多为眼
线笔、眼影、粉底、眉笔等化妆品，以及头绳、
头饰等物品。经研判，公安机关很快锁定犯
罪嫌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李
某对自己前往多家商店实施盗窃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令人惊讶的是，每次作案，李某都会带
着不到10岁的女儿。因为生活拮据，李某舍
不得购买化妆品，就想着去商店偷一些化妆
品。而每一次作案，李某都会和自己的女儿
相互配合，有时候是让女儿望风、自己盗窃，
有时候指使女儿行窃、自己望风。就这样，李
某和女儿相互配合，累计作案10余起，窃取
多家商店货架上的物品20余件。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窃取他人财物，已涉嫌犯盗窃
罪，遂依法对其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1000元。

化妆品并非生活必需品，多用一点少用
一点，或者即便是不用，对日常生活也没多
大影响。李某三番五次行窃，甚至不惜拉上
自 己 未 成 年 的 孩 子 ，更 是 手 把 手“ 言 传 身
教”，这实在是不应该。小小年纪，在家长的
怂恿下，一次次将手伸向他人物品，着实令
人痛心。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给
子女提供舒适、健康的成长环境当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但从现实来看，有的父母却
没能给子女带好头、树好榜样，甚至从小就
给孩子灌输了错误思想。如此这般，对孩子
的影响，轻则可能好逸恶劳、游手好闲，重则
可能以身试法、身陷囹圄，到
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希望，
更是民族的未来。让我们一起
做 合 格 父 母 ，与 他 们 共 同 成
长。

（本期坐堂 王宇）

家 长

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7 个人分处两个窝点，使
用大量本团伙成员或他人身份证，登录电子税务局，按照受
票企业的要求随意填写公司地址、开票金额、事由等信息，
短短 5 个月的时间，代开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37 亿余元，非
法获利 1700 余万元。

2022 年 10 月 27 日 ，山 东 省 威 海 市 文 登 区 法 院 以 虚 开 发 票
罪判处被告人汤某某、孙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 50 万元至 3 万元，违法
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汤某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3 年 5 月 25 日，
威海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悉，这是全国首例以自然人代开方式虚开发票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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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国家税务总局通
过大数据发现威海市出现监管指标
异 常 ， 2020 年 11 月 和 12 月 ， 文 登
区、乳山市两地的生产经营所得出
现陡增，同比增幅高达 10 余倍，遂
将线索推送至威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威海市税务局稽查局经过初步
行政调查，发现个税激增是由代开发
票引起的，且代开如此巨额的发票很
可能是虚开。根据威海警税协作联
动机制，税务机关应在行政调查工作
结束，得出涉嫌刑事犯罪的结论后才
能向公安机关移交犯罪线索，但该案
涉及的开票人和受票企业数量都极
其庞大，行政调查明显力量不足，该
局遂商请威海市公安局组成联合办
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工作。

威海市公安局通过技术手段追
踪发现，主要开票地在文登区，故
将该线索移交至威海市公安局文登
分局进行立案侦查，税务机关为侦
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所有涉

案 发 票 均 为 真 实 的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但发票所涉业务是否真实还需
要进一步查明，于是通过税务部门
发出协查函，以验证业务的真伪。
但 是 ， 协 查 结 果 并 不 理 想 。 怎 么
办？侦查人员决定逐张查看发票，
发现受票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同时
通过技侦手段发现，绝大多数开票
人从未到过威海，甚至都没有到过
山东。

于是，公安机关调取了文登区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的监控视频，果
然有新发现：有数名可疑人员在三
个月内在服务厅进行“蹲守式”昼
夜开票。通过对这些可疑人员进行
视频追踪，发现其中 7 人的活动集
中在文登区某酒店和某小区的出租
房，且这两个地点有数量庞大的快
递收发信息。公安机关通过缜密侦
查，与税务机关进一步研判，确定
这两处地点为虚开发票的窝点，于
2021 年 5 月将汤某某、孙某某等 7 人
先后抓获归案。

生产经营所得为何会出现陡增
税务部门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很可能是虚开发票引起的

虚开发票案的证据标准要求必
须核实发票所载业务是否真实。而
该案所涉发票共计 8437 张，价税合
计为 37 亿余元，涉及的开票自然人
4000 余人、受票企业 3000 余家，如
逐张核实发票业务的真实性，办案
人 员 必 须 要 跑 遍 全 国 30 余 个 省 区
市，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本
案罪与非罪的问题，侦查工作再次
陷入僵局。

这时，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
想到了检察院，及时邀请文登区检
察院提前介入。该院检委会专职委
员丛关凤带领助理检察官郭治与公
安机关侦查人员共同审查证据，研
究侦查方向。

在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了犯罪
嫌疑人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后，检
察官建议采取分类处理、逐步推进
的侦查策略。

检察官建议将涉案发票进行分
类 ： 第 一 类 为 使 用 团 伙 成 员 或 其
亲 戚 朋 友 的 身 份 证 开 具 的 ； 第 二
类 为 使 用 陌 生 人 的 身 份 证 开 具 但
与 第 一 类 的 中 介 人 员 有 重 合 的 ；
第 三 类 为 利 用 中 介 向 该 犯 罪 团 伙
提供开票人的身份证开具的；第四
类为其余发票。

根据检察官的建议，公安机关
侦查人员从第一类发票中挑选出以
孙某雪为开票人、西安某集团公司

为受票企业的发票 30 张，价税合
计 3000 万元，三个办案小组

分赴西安、青岛以及

江苏等地取证，详细侦查该宗发票
的开具经过、业务真实与否。最终
查明：2020 年 12 月 24 日，孙某某通
过李某某 （中介） 招揽代开发票业
务 ， 李 某 某 又 联 系 了 杨 某 某 （中
介），杨某某要求孙某某提供自然人
身份证为西安某集团公司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 3000 万元，孙某某遂使
用团伙成员孙某雪的身份证完成该
笔交易。李某某和杨某某分别从中
获利 12 万元和 33 万元。发票所载业
务均不真实存在。

初 战 告 捷 ， 内 心 得 到 确 信 之
后，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将第一
类发票全部交由犯罪嫌疑人指认。
经过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均供认
本 人 与 受 票 企 业 没 有 任 何 业 务 往
来，发票均为虚开，同时也供述了
第二类发票均系中介联系到汤某某
或孙某某开具的，中介转达受票企
业的开票要求并支付开票费，开票
人与受票企业之间不存在真实业务
的可能性。

第一类和第二类发票的问题解
决了，对于第三类发票，公安机关从
该类发票中筛选出公司所在地为北
京、湖北的两家公司，采用上述侦
查模式，将受票企业、中介、开票
自然人等所有涉案人员全部传唤讯
问，调取企业账目、缴税记录等书
证，查明这两家公司通过中介从汤
某某、孙某某处购买发票用于虚增
成本的犯罪事实。

办案人员又对犯罪嫌疑人的微信
聊天记录逐条查看，从海量信息中提
炼出他们对客户声称“虚增成本”“降
低税收”“千万别说是咱代开的”等内

容。办案人员经分析认为，这充分
证明了犯罪嫌疑人明知受票企

业找他们开票的目的是少缴
税，自然不会有实际交易。

同时，检察官也发现犯
罪嫌疑人在招揽客户时，均
宣传公司从事“代开发票”
业 务 ，且 犯 罪 嫌 疑 人 也 辩
称自己从事的是为减少受
票公司的工作量而代理其
开具发票的活动，实际是一

种劳务活动。针对这一专业
性问题，公、检两家召开联席会
议，邀请威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的业务专家参会。专家在会上解释
说，代开发票是指税务机关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
络发票管理系统代开网络发票，税务
机关应当与受托代开发票的单位签订
协议，明确代开网络发票的种类、对
象、内容和相关责任等内容。经过讨
论，大家一致认为汤某某等人的行为
不符合税务机关的规定，专家的解释
从专业角度说明了汤某某等人是以代
开发票之名，行虚开发票之实。

在针对前三类发票展开大量侦
查工作的同时，公安机关通过技术
手段调查第四类发票开票自然人的
活动轨迹，经研判认为，基本可以
排除他们从事较大商业活动的可能
性。为了验证推断的准确性，威海
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申请公安部发起
集群战役，由受票企业和开票自然
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核实第四类发
票所载业务的真实性，回馈信息与
公安机关的推测一致，该类发票的
业务不存在真实的可能性。

发票所载业务是否真实
检察机关建议将涉案发票分为四类，进行分类处理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文登区法院
数次开庭审理该案，丛关凤和郭治作
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上，公诉人围绕指控的犯罪
事实进行针对性发问，条理清晰地分
类示证质证，有理有据地就事实认
定、证据采信、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
等方面充分发表公诉意见，15 名被
告人均当庭再次表示认罪认罚。

但被告人汤某某及其辩护人在
庭审中声称，浙江某公司与开票人有
真实业务，是该公司委托汤某某代理
开具发票的。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汤某某从未提
出过该主张，为什么会突然在庭审过
程中提出？公诉人敏锐地感觉到其
中必有蹊跷，应该调查清楚浙江某公
司的发票情况，于是通知公安机关针
对该宗发票情况补充侦查。当时因
疫情原因，文登区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14日将该案中止审理。

2022年7月，办案检察官与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冒着酷暑共赴浙江调查取

证。经询问证人，调取银行卡交易流
水、缴税记录等书证，查明浙江某公司
员工朱某通过中介联系汤某某为公司
虚开发票 2000万元，开票人与该公司
没有真实业务。在进一步的侦查中发
现，公安机关对汤某某等人以涉嫌虚开
发票罪立案侦查后，汤某某通过中介教
唆朱某伪造合同、入库单、账目等资料，
以应对调查，朱某依计行事。汤某某自
以为该公司的造假手段高明，足以达到
证实发票所载业务为真实的假象。

虚假的表象永远无法掩盖事实
的真相，新调取的证据进一步巩固了
该案的证据体系。2022 年 9 月 2 日，
文登区法院第五次开庭审理此案，公
诉人出示新证据，依法有力地反驳了
无罪辩护意见，并当庭对被告人进行
深刻的法庭教育。

2022年 10月 27日，一审法院认为
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涉
案数额认定准确，予以支持，遂依法作
出判决。被告人汤某某提出上诉，二
审法院经审理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被告人庭审中突然提出新主张
公检联合异地取证巩固证据体系

“检察机关提出的明确意见，引
导了我们的侦查方向，节省了办案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回忆起当时的
办案过程，时任文登分局分管经侦工
作的副局长于振龙由衷地说。

经过六个月的侦查，公安机关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查明了犯罪
团伙的全部犯罪事实。

为了赚快钱，2020 年 8 月，汤某
某、孙某某经过商议，决定以为企业
代开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方式牟
利，并约定了分成比例。说干就干，
汤某某在文登区注册成立了一家公
司，又召集了一些员工。2020 年 9 月
至 2021 年 1 月，汤某某、孙某某通过
网络等方式宣传该公司有降低企业
成本的业务，吸引不少开票中介与其
洽谈业务，他们向中介收取票面金额
1.7%的开票费，而中介则向受票公司
收取更高比例的开票费。按照中介
介绍来的客户需求，他们指挥公司员
工登录电子税务局，填写发票信息。
做完这些，该公司员工还要负责到办
税服务厅领取发票、向客户邮寄发
票。所有发票的第三联、完税证明、
缴款凭证均汇总到汤某某处，作为领
取政府奖励的依据。

2021年10月1日，公安机关侦查终
结，将该案移送文登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期间，7名犯罪嫌疑人均
提出，他们代开发票是为了帮助地方
政府完成招商引税任务，没有虚开发
票的犯罪故意，均表示不认罪认罚。

为了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行
为的性质，办案检察官分别对每个人都
进行了释法说理，并耐心听取辩护律师
的意见，向他们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
街道办事处在协议中明确要求该公司
要合法合规经营，但汤某某等人为了能
多领取奖励，竟然隐瞒政府以税筹的名
义在网上招揽客户，为全国各地的数千
家企业虚开发票，将政府作为挡箭牌的
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 过 多 次 释 法 说 理 ，除 汤 某 某
外，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认识到自己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应当性，并自愿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
根据各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主从属性、作用大小、认罪态度、退赃
表现等情况，经全面综合考量之后提
出了确定刑量刑建议。2021 年 12 月
23日，文登区检察院以涉嫌虚开发票
罪对汤某某等 16人提起公诉。

开发票是为了完成招商引税任务？
经检察官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图①：公安机关集中抓捕犯罪嫌疑人。
图②：检察官远程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
图③：庭审现场。
图④：公检联席会议现场。
图⑤：检委会讨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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